
建议放宽法援申请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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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今日（三月二十三日）向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建议放

宽法援申请人的资格。 

 

  现时，在法律援助普通计划下财务资源在１７５,８００元以下的人士可申请法

律援助以进行诉讼。为照顾财务资源在１７５,８００元以上而又不超过４８８,４

００元的夹心阶层，当局设有法律援助辅助计划；计划以自负盈亏方式运作，处理

特定类型的个案。民政事务局完成了评定法援申请人财务资格准则的五年检讨，建

议将普通计划的财务资格限额提高约５０％至２６０,０００元，辅助计划则上调约

１００％至１００万元。 

 

  法援申请人的财务资源是指他每年的可动用收入与可动用资产的总和，减去一

些可扣减项目（如薪俸税）及豁免项目（如自住物业）。反映住户开支的个人豁免额

属其中一项可扣减项目。个人豁免额根据政府统计处进行的住户开支统计数字订于

住户开支第３５个百分值的水平（即有３５％住户的开支在这个水平以下)。当局建

议提高豁免额至住户开支中位数。以一个属四人家庭的申请人为例，他可获的豁免

额会由每年＄１３３,４４０元增至＄１６４,５２０元（增加约２３％）。 

 

  此外，当局也建议为年满６５岁的法援申请人增加豁免额，即在计算可动用资

产时扣减相等于普通计划财务资格限额的金额（即２６０,０００元）。 

 

  民政事务局发言人表示：「提高财务资格限额后，我们希望能令更多有需要的人

士受惠。」 

 

  民政事务局在本月二十九日会就上述建议咨询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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